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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： 

谭峰，1978 年出生，金洋新材财务总监。 

谢瑶玲，1977 年出生，金洋新材时任董事会秘书。 

 

经查明，相关违规事实如下： 

一、挂牌审核期间违规事实 

2015 年 1 月，金洋新材为实际控制人彭华两笔个人借款共

计 3200 万元（借款金额分别为 2300 万元和 900 万元）提供担

保，上述两笔借款债权人为同一自然人。2016 年 4 月 8 日，该

债权人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金洋新材对上述 3200 万元借款履

行担保责任。经主办券商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，江西省高级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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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院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就该案件作出终审判决，判决金洋

新材对上述借款中 659.33589 万元本金及其利息承担连带保证

清偿责任。 

截至目前，金洋新材尚未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、股东大会

补充审议，且未在公司《公开转让说明书》、《2015 年半年度报

告》、《2015 年年度报告》进行披露，2016 年 5 月 31 日，公司

披露了涉及重大诉讼及相关临时公告，方才说明上述事项。 

二、公司挂牌后违规事实 

（一）股东、董事、总经理占用公司资金 

1．2015 年 8 月 12 日、8 月 18 日，金洋新材累计 6 次向自

然人彭家金和李琳汇款 300 万元，经主办券商核查，上述款项

最终全部转款给公司股东、董事、总经理桂贤友，构成了股东、

董事、总经理占用公司资金。2015 年 12 月 30 日，桂贤友偿还

该 300 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。 

2．2015 年 8 月 7 日，金洋新材实际控制人彭华经与桂贤友

商量，决定由金洋新材向公司子公司深圳市洲际联合金融服务

有限公司转账 2000 万元，随后该子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7 日、

10 日将其中的 1980 万元分 3 笔支付到彭华实际控制的账户。

根据江西证监局调查结果，该笔资金用于偿还桂贤友所欠彭华

债务，上述情况构成了股东、董事、总经理占用公司资金。截至

目前，该笔占用资金仍有 1918.21 万元尚未归还。 

根据公司《2015 年半年度报告》、《2015 年年度报告》披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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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，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10,039,600.69

元，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7,167,092.18

元。公司于 2015 年 7 月完成挂牌至今唯一一次股票发行，募集

资金 3600 万元，认购对象在 2015 年 7 月 9 日前已将认购款项

全部缴至金洋新材银行账户。主办券商结合上述情况出具意见

认定上述资金占用款项为金洋新材股票发行募集资金。 

（二）违规对外担保及关联交易未履行程序、未披露 

1．2015 年 7 月 23 日，金洋新材为公司关联方江西九方贸

易有限公司（实际控制人彭华妻子弟弟温柳军及其妻子共同控

制的企业）申请授信 18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（担保期限 2015

年 7 月 23 日至 2016 年 7 月 22 日，未实际履行担保责任，未涉

诉）； 

2．2015 年 8 月 11 日，金洋新材为非关联方江西圣嘉乐电

源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授信 980 万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

保（担保期限 2015 年 8 月 11 日至 2016 年 8 月 10 日，未实际

履行担保责任，未涉诉）； 

3．2015 年 9 月 25 日，金洋新材为公司关联方宜春市温和

实业有限公司（实际控制人彭华弟弟控制的企业）申请授信 500

万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（担保期限 2015 年 9 月 25

日至 2016 年 9 月 24 日，未实际履行担保责任，未涉诉）； 

上述对外担保及关联交易事项，金洋新材均未履行相应审

议程序、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2016 年 4 月 1 日，公司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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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公告形式补充披露上述事项，2016 年 4 月 14 日，金洋新材

将上述挂牌后对外担保及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股东大会补充审议

通过，2016 年 4 月 21 日，公司《2015 年年度报告》中对上述

事项进行了说明。 

三、收到行政处罚决定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

2017 年 12 月 29 日，江西证监局对金洋新材及相关责任主

体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出具了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

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（【2017】1 号）》，截至目前，金洋新材

尚未就其收到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对于金洋新材发生的资金占用违规行为，财务总监谭峰进

行了审批，对于金洋新材发生的资金占用、违规对外担保、关联

交易未履行决策程序、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违规行为，

时任董事会秘书谢瑶玲未协助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违

反了《业务规则》第 1.5 条的规定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依据《业务规则》第 1.4 条、6.1

条等规定，我司作出如下决定： 

对谭峰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； 

对谢瑶玲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。 

我司特此提出警示如下： 

上述主体应当按照《业务规则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信息披露细则》等业务规则规范履行义务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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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地披露信息，不得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
特此告诫你公司财务总监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并吸取教训，杜绝

类似问题再次发生。否则，我司将进一步采取自律监管措施或

给予纪律处分。 

金洋新材应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二个转让日内，在我司

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公布收到本决定书的相关情况。 

 

 

 

全国股转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2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